
第1 章 

中午休息時間，Former 公司的辦公室裡一片寂靜，除了因為有些人還在午睡，但

更大的原因是大 Boss 陌臨川執行長本人，正面無表情地站在他的祕書雲霓的辦公桌旁，

如夜般深沉的眼眸緊緊盯著她。 

她趴在自己帶來的午睡枕上酣甜地睡著，小嘴微微張開，不曉得正作著什麼美夢。 

其他沒有午睡的員工看到這一幕，紛紛在心裡替雲霓哀悼，她是在執行長身旁待最

久，而且還沒被嚇跑的祕書，之前的祕書最長待了一個月，最短的一個禮拜就承受不了

壓力辭職了，她上任兩個月，表現良好，到目前都還沒有惹怒執行長。 

但以現在這個情況看來，他們覺得執行長似乎快生氣了…… 

其實陌臨川也沒特別做什麼，可是他光是站在那裡，就給人一種不怒自威的威嚴，

再加上又沒什麼表情，讓員工更是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 

陌臨川凝視了雲霓半晌，才將視線從她小巧的臉蛋上移開，瞥向她放在桌上的手

機，螢幕停在某個遊戲畫面，他看了看上頭的字，眼底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精光，暗自

記了下來。 

坐在雲霓正對面的同事小慧嚥了嚥口水，悄悄伸腳從辦公桌下方的空隙踢了雲霓一

腳，就怕她再不醒來，執行長會親自動手。 

雲霓正夢到自己手執長劍，在一片幽深的樹林裡斬殺花妖，當花妖負傷準備逃走的

時候，她感覺到腳突然被踹了一下，驚醒的同時，不自覺將夢境裡要說的話給喊了出來，

「小妖往哪兒逃！」 

聽到自己的喊聲，她嚇得將手從午睡枕上移開，剛好揮中放在桌上的手機。 

「啊—」她連忙伸手要去接掉落的手機，但有另一隻手的動作比她更快，等她回過

神來，手機已經被那隻大掌給接住了，安然無恙地躺在寬大的手心上。 

幫忙接住手機的好心人有一隻修長、骨節分明的手，雲霓越看越覺得熟悉。 

「謝謝。」她開口向對方道謝，好險這個好心人反應夠快，不然她的手機就要和地

板來個親密接觸了，雖然也不是沒摔過，但還是少摔幾次比較好。 

「不客氣。」 

耳邊這道低沉醇厚、像大提琴般優雅的男性嗓音她每天都在聽，馬上就認出聲音的

主人是誰，她的心陡然一涼，忍不住做最後的掙扎，暗自祈禱好心人不是她所想的那個

人。 

她緩緩抬起頭，目光一接觸到那張近在咫尺的俊美臉龐，想死的心都有了。 

此時，她預先設定好的手機震動鬧鈴響起，表示午休時間結束，她趕緊拿回自己的

手機將鬧鐘關掉，接著她發現手機螢幕正停留在遊戲畫面，這才想起自己在睡午覺前，

點開了「御劍」這款遊戲，讓人物自動掛機採集草藥。 

一連串的騷動都被其他沒睡午覺的同事看在眼裡，而剛睡醒的同事們則是一臉茫

然，不曉得執行長怎麼會站在雲祕書的位置旁。 



小慧默默為雲霓捏了把冷汗，這個傻丫頭剛剛沒頭沒腦地對著執行長喊「小妖往哪

兒逃」，這是嫌職業生涯太長了嗎？ 

「執、執、執行……長……」雲霓結結巴巴地喊道，瑟縮著脖子望著陌臨川那張讓人

心生畏懼的俊臉。 

越美麗的東西越危險，在認識他之後，她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含意。 

陌臨川其實也沒對她發火或是大聲斥責過，但是他光憑一個眼神就足夠讓她嚇得渾

身發顫，每次和他待在同一個空間裡，她都覺得氣溫特別低。 

「我說過叫一次就好，不用一個字重複那麼多次。」陌臨川瞥了一眼她瑟瑟發抖的

小拳頭，心裡閃過一絲無奈，他實在不懂這個小祕書為什麼這麼怕他，他從來不曾對她

大聲過，而且跟其他人比起來，他對她已經十分和善了。 

「執行長……找我有什麼事？」雲霓悄悄抬眼，但是他此時面無表情，根本看不出來

他有沒有在生氣。 

午休時間是自由的，基本上利用自己的休息時間玩手機遊戲並不會被責罵，但是光

明正大的玩遊戲被執行長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更別說她剛剛還對著執行長鬼吼鬼叫…… 

嗚嗚，她還想繼續在 Former 工作，不想被開除啊！ 

「我找不到待會兒在會議上要用的資料。」要不是因為等一下就要開會了，他也不

會在午休結束前找她。 

「我放在你的桌上，可能被壓在某個地方，我幫你找找看。」雲霓頓時鬆了口氣，

原來只是要問她把資料放在哪裡。 

別看陌臨川平時精明幹練，其實他很不擅長收拾，雲霓早就發現了，但也沒有說出

來，不過她都會自動自發幫他整理、歸類所有的資料和物品，漸漸地，幫他找東西就成

了她的工作之一。 

見雲霓並沒有被責罵，其他同事也紛紛鬆了口氣，看來執行長暫時是不會再換祕書

了。 

雲霓跟在陌臨川身後來到執行長的個人辦公室，從堆積如山的文件中找出被壓在下

方的會議資料。 

「謝謝。」他接過她遞來的檔案夾。 

自從她擔任他祕書的這兩個多月以來，找東西變得輕鬆多了，在整理歸納方面，她

做得比前幾任祕書都還來得細心。 

曾經有一任男祕書比他還會藏東西，搞得他常常找東西找了老半天，問那個男祕書

把東西放在哪裡，對方一問三不知，他忍耐了一個星期後，實在受不了責備了幾句，結

果對方就以壓力太大為由辭職了。 

他曾無意間聽到員工們私底下議論，他雖然沒有發火，但是冷著一張臉、不苟言笑

的模樣比發火還可怕，對此他也感到很無奈，不是他沒有笑容，而是認為在工作場合、

面對公事，有什麼好嘻嘻哈哈的。 

之後的幾任祕書往往是因為做事太粗心，或是不小心犯錯被他說了幾句，就因為覺

得和他共事壓力太大而主動請辭，到目前為止，他不曾主動開口要開除祕書。 

Former 是一間網路電商平臺公司，專門讓人販售舊情人送的物品和回憶。 



公司才成立半年，一開始員工只有他和好友尹仲兩人，尹仲是資訊工程方面的天

才，目前是技術部門的技術長。 

就算後來公司發展迅速，員工人數慢慢增加，但到目前為止不過也才三十人。可能

是因為規模不大，前來應徵祕書的人不是經驗不多，就是只有在制度鬆散的小公司待

過，原本他還以為是不是自己要求太高，但是雲霓接任祕書的工作後，他體悟到一個能

夠協助上司的好祕書就應該像她這樣。 

公司的行銷長程迎曦和雲霓是好朋友，當初就是程迎曦推薦剛從其他公司離職的雲

霓過來擔任他的祕書，他原本也只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雇用她，沒想到她不僅做事細

心，就連他沒交代的事情她也能主動辦好，完全讓他挑不出毛病。 

若真要說她有什麼缺點的話，就是她太過怕他了，就算他沒有罵她，在他面前她偶

爾還是會微微發抖、講話結巴，可是在其他人面前她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雖然她像隻膽小的小兔子的模樣很可愛，但他不希望她再這麼怕他，於公，他不想

再換祕書，於私嘛……他不想讓她離開自己的保護範圍。 

「執、執……」雲霓並沒有離開，而是站在他的辦公桌旁，下意識絞著自己的手指，

一想到自己方才睡糊塗所做的事後，她又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 

「好好說。」陌臨川望著她的眸光中滿是無奈。 

「執行長，那個……剛剛我不是故意對你亂吼亂叫的。」雲霓的視線停在他的辦公桌

上，若是和他對視，她總覺得好像任何心事都會被看穿似的，根本不能好好把話說完。

「還有……對不起，我剛剛不該在公司玩手機遊戲……」 

他微微嘆了口氣，指尖緩緩敲了幾下桌面，「妳犯了什麼錯？」 

「不該在公司玩遊戲。」雲霓悄悄抬眼，她剛才是聽到執行長在嘆氣嗎？不會是她

幻聽了吧？ 

「剛剛是休息時間。」 

「呃、是的。」她點頭如搗蒜，卻不解他怎麼會突然提起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要做什麼是妳的自由。」 

「執行長是說……我、我沒做錯？」她問得小心翼翼，深怕自己誤解他的意思，誰教

這個大 Boss 說話老是神神祕祕的，要揣測聖意實在不容易。 

陌臨川沒有回答她的這個問題，話鋒一轉道：「明天加班。」 

「欸？」她實在跟不上他思緒的跳躍速度，他們剛剛不是還在說她在休息時間玩手

機遊戲的事嗎？ 

「有意見？」 

「沒、沒有！」她只是疑惑最近並不是購物旺季，公司網站也沒有舉辦什麼特別活

動，工作都能在下班前完成，怎麼突然要在星期六加班？ 

當然，她只敢在心裡想，不敢大聲說出來和他討論，一個領人家薪水的小小職員，

哪有膽子問發薪水的老闆為什麼要加班。 

陌臨川微微頷首，抬手看了眼手錶，正準備起身，雲霓便說道：「我去泡茶和通知

各部門開會，執行長今天喝綠茶，對吧？」 



「嗯。」其實他很疑惑她怎麼都能猜到他想喝什麼，綠茶、紅茶、烏龍茶、咖啡他

都喝，但是基本上要喝什麼都是看當下的心情決定，可是很神奇的是，她總能事先猜到。 

看著雲霓像隻忙碌的小蜜蜂快步走出他的辦公室，他不禁失笑，也許這就是她格外

得他心的原因吧！ 

一開始他覺得以她這麼怕他的情況來看，她大概會像之前的幾任祕書一樣認為他太

過嚴厲而辭職，沒想到她不僅撐下來了，還把工作都處理得很好，讓他對她徹底改觀。 

久而久之，他發現和她待在一起比想像中愉快，即使他沒有說出口，其實他時常覺

得她的許多舉動很可愛，而且相處久了，他漸漸升起一股想將她納入自己的羽翼下保護

的念頭。 

他曾想過為什麼自己會喜歡她，畢竟他見過更多在外貌和能力都比她還要出眾的異

性，但從來沒為誰動心過。 

不過後來他想通了，喜歡一個人並不是因為這些外在的條件，對他來說，相處自在

更重要，只有她能讓他產生想要與她在一起的念頭。遇到她之後，他發現除了在公司的

時間之外，他也想在其他時刻與她在一起，目光總會不由自主地追隨著她，看著她，心

也會自然而然變得柔軟。 

她不是個特別的人，但在他眼中卻是個特別的存在。 

一個月前，某一天的午休時間他和尹仲到外頭用餐，當時正下著連綿細雨，他在回

公司的路上將傘給了一個沒有帶傘的老人，他是想著反正雨不大，而且只差一小段路就

到公司了，他拒絕了尹仲說要共撐一把傘的提議，自己小跑步回公司，兩個大男人一起

撐傘反而走得更慢，而且傘面太小，兩人都會淋溼。 

回到辦公室後，雲霓見他的髮梢和衣褲淋溼了，馬上拿了毛巾讓他擦乾。她明明害

怕得要命，就連聲音都在顫抖，卻仍用極為微弱的聲音叮嚀他— 

「不可以小看淋雨，一定要擦乾，這種溼冷的天氣很容易感冒。」 

當時她抖著小手細心地用毛巾幫他擦乾頭髮，沒多久她又說要去準備薑茶，要他自

己把頭髮和衣服擦乾，那個時候他竟然希望她不要離開。 

她就像陽光一樣，溫暖了他的心，就是在那一瞬間，他喜歡上她了。 

 

 

翠渺峰上，身穿一襲湖水綠衣衫的窈窕女子，口唸劍訣，以意念御劍，一把通體碧

綠，劍體波光流轉的長劍青鸞懸浮在女子身前，轉眼間，凝成數道劍氣，五鳳之一的青

鸞鳥乍現，展翅在女子上空盤繞一圈後又消失，劍氣飛向原本圍在女子周圍的一群白狐

狸，都是一劍斃命。 

轉瞬間的功夫，如茵的草地上只剩白狐狸們留下的白狐狸毛皮和幾枚銅錢，翠渺峰

上的彩蝶依舊飛舞著。 

模樣像一顆包子、頭上頂著一片綠葉的葉靈迅速跳躍，撿起散落一地的白狐狸毛皮

和銅錢。 

 

【系統】獲得十張白狐狸毛皮。 



【任務】長安衣鋪柳大娘的委託，道具〔白狐狸毛皮 10／10〕完成。 

【系統】獲得三十文錢。 

【系統】靈寵葉靈〔肉球〕等級提升至三十一等。 

 

女子衣袂飄揚，青鸞劍回到女子手中，長劍飛回時帶來的風拂過女子如瀑如墨的長

髮。 

任務道具蒐集完成，女子正準備轉身離去，突然看到身穿一襲褐色衣衫的男子從自

己眼前跑過，身後還有一群白狐狸在追著他。 

女子無語地望著眼前手拿竹笛的新手樂師，褐色粗布衣衫是遊戲裡配置的初始新手

裝，而且遊戲裡的怪物只會主動攻擊比自己低十等以上的玩家。 

 

坐在電腦螢幕前的雲霓移動滑鼠，點了下在眼前跑來跑去的樂師，樂師頭上浮出的

個人資料框寫著「倪雲 樂師 等級 10」。 

「這小新手不要命了嗎？」她望著遊戲畫面喃喃自語。 

「什麼不要命？」敷著面膜的程迎曦見雲霓沒關房門，就自己走了進來。 

雲霓的老家在新竹，到臺北唸大學，和程迎曦從大學時期就是室友，畢業之後她留

在臺北工作，便和程迎曦一起在外頭租屋，而且兩人現在還是同事，感情自然好得沒話

說。 

「我到翠渺峰打白狐狸蒐集任務材料，看到一個才十級的新手被怪物追著跑。」 

「可能迷路了吧，待會兒要不要一起去打今天剛更新的黑風林副本？」程迎曦逕自

在一旁的懶人椅上坐下，一邊閉目養神，一邊說道。 

雲霓玩的這款遊戲是已經流行了好幾年的仙俠風線上遊戲「御劍」，而她的角色叫

作霓裳，職業是劍仙，後來她也拉著程迎曦入坑，程迎曦的角色叫作晨曦易夕，職業是

個舞者，程迎曦說舞者的裝備是所有女角中最好看、最性感的，選這個職業才符合她的

形象。 

雲霓立刻反駁道：「怎麼可能？翠渺峰和新手村差了十萬八千里，可以迷路到這兒

來也是絕了。還有，黑風林是七十級困難級別的副本，先不說妳還沒七十級，就我們兩

個純攻擊輸出的職業恐怕挺不過。」 

「也就差兩級，大不了我這幾天勤勞一點升等，再說，還有妳這高手在呢！」 

雲霓玩這款遊戲已經快一年了，目前遊戲的等級上限是八十級，而她已經七十二級

了，基本上在這款遊戲中，一個伺服器裡超過七十級的人也就幾百人，而她上個禮拜才

剛擠進伺服器綜合戰力百名排行榜的第九十九名，在人數眾多的劍仙中，排行第二十六。 

而程迎曦的戰力和操作就沒雲霓那麼強悍了，不過玩線上遊戲本來就是圖個開心、

放鬆，她對排行和戰力沒那麼在意。 

「妳這兩級上去少說也要半個月……先不說這個，本女俠要去拯救小鮮肉了。」在她

們閒聊的時間裡，小樂師的血只剩一半了，雲霓決定行俠仗義一次。這個樂師的人物形

象創建得相當俊美，就算穿著廉價的粗布衣也不減其風華，若是死在自己面前實在太可

惜了，而且一旦死了，會減少當前等級百分之二十的經驗值。 



翠渺峰這張地圖上的怪物等級區間是三十到三十五級，而眼前這名小樂師才十級，

怎麼不好好待在新手村，跑到這裡來做什麼？ 

幸好小白狐是翠渺峰最低等的怪物，攻擊力也不高，否則小樂師根本撐不過。 

在她沉思之際，小樂師的血已經快被打到見底了，而追在他身後的狐狸數量只增不

減，現在只要小樂師一停下來，就會馬上被白狐狸圍毆回到重生點。 

雲霓操控著角色，使用輕功飛躍到小樂師身旁，只見數把劍影落下，一招群體技能

就將小樂師周圍的白狐狸給清空了。 

 

「多謝女俠出手相救。」小樂師朝她行了個禮。 

霓裳擺了擺手。「沒什麼，倒是你怎麼會跑到這張地圖來？這裡的怪物等級太高，

對你來說太危險。」 

「聽聞這裡風景秀麗，堪稱『御劍』裡的四大美景之一，好奇之下便過來看看，沒

想到怪物如此強悍。幸好遇到像女俠這樣的高手相救，方才那陣劍雨煞是好看，女俠的

身手令人佩服。」 

 

坐在電腦前的雲霓原本還覺得為了觀光跑到危險區域是個令人無語的理由，不過對

方又接著吹捧她，害她在螢幕前都覺得不好意思了起來。 

對方左一句女俠、右一句女俠，讓她真的有種身在江湖中的感覺，而倪雲又誇她的

技能好看，身手也好，讓她更加飄飄然。 

面容俊美、眼若桃花的倪雲長髮飄逸，只用一根青玉簪固定，而翠渺峰上綠草如茵、

百花齊放，其間有彩蝶飛舞，偶有幾朵花瓣飄過，美男和美景的確令人目眩神迷。 

 

【系統】倪雲向妳提出交友申請。 

 

雲霓愣了一會兒，還是按下了同意，她在遊戲中不常結交朋友，連固定隊伍都沒有，

她認為交友太廣闊反而麻煩，朋友不在多，在於真誠，所以基本上她都是和程迎曦組隊

居多。但倪雲才剛剛那樣誇過她，她如果拒絕，豈不是讓氣氛尷尬到極點？ 

 

【區域】由於斬殺過多白狐狸，九尾狐妖夾帶著龐大的怨念在翠渺峰現身。 

 

當在地圖上斬殺一定數量的小怪後，就會出現區域 Boss，好巧不巧九尾狐妖就出現

在她面前。若是平時，她一定會很開心能夠碰上 Boss，但現在情況不同，她身旁還有個

身子孱弱的小樂師…… 

一切發生得太突然，她還來不及使用技能攻擊九尾狐妖，美豔的九尾狐妖已經用其

中一條尾巴拍死了原本就殘血的倪雲。 

雲霓連忙使劍刺向九尾狐妖，將 Boss 的仇恨值轉移到自己身上，但已經來不及救

小樂師了。 



三十級地圖的區域 Boss 對雲霓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雖然無法一招斃命，但仍是

輕鬆解決。 

清除了九尾狐妖和附近重生出來的白狐狸後，雲霓對躺在地上的倪雲使用了能夠原

地復活的還魂丹。 

雖然說讓倪雲回到附近城鎮的重生點相對安全一些，但剛才是因為她的疏忽，才讓

倪雲死在 Boss 的尾巴下，她覺得自己該做些彌補。 

 

「對不起，讓你被 Boss 攻擊了。」霓裳雙手合十，露出慚愧的表情。 

倪雲不以為意地回道：「沒什麼，掉些經驗值而已，再練回來就好。剛才看妳殺怪

的動作迅速流暢，招式也好看，真羨慕妳有這樣的身手。」 

「等你等級高一些，殺這些小怪自然也能像切菜那麼容易，招式比較特別是因為青

鸞劍有附加特效，你以後說不定也有機會拿到特殊武器。」 

 

有附加特效的武器並不容易取得，青鸞劍是某隻 Boss 掉落的，但那個掉落率簡直

坑到不行，不過還有另一種取得方式，就是直接向玩家購買。 

和玩家交易必須使用元寶，元寶並不像銅錢一樣能靠打怪取得，必須花新臺幣儲值

或是賣東西給其他玩家，雲霓雖然會在遊戲裡花些小錢，但還不至於太過敗家，要她儲

值幾萬元去買裝備是不可能的，她是慢慢存遊戲裡的元寶，直接向玩家買青鸞劍，為了

這件珍稀武器，幾乎把她一年來在遊戲裡向其他玩家販賣道具和武器所存來的元寶都花

光了。 

 

倪雲理了理衣袖，哀嘆了口氣。「我沒和別人一起玩，一個人要把等級練上去不容

易。」 

霓裳糾結了半晌，回道：「不如……不如我帶你打怪升等吧！樂師沒有隊友幫忙的話

不好練，先去打和你等級相近的怪，這樣我打怪，你在一旁也能拿到經驗值。你要不要

換走古琴路線，笛子樂師不好練，二十級以前技能點數能夠免費重新分配，之後就要花

新臺幣了。」 

 

「御劍」設定若是和隊友相差超過十級，自己在打怪時，隊友無法獲得經驗值，不

過如果是打和隊友相差十級以內的怪物，隊友也能獲得經驗值。 

樂師是個輔助職業，擁有幫自己和隊友施放狀態的技能，還有能夠使全隊經驗加倍

的技能，而樂師能發展的路線又分為古琴和笛子，裝備古琴才能使用樂師唯一的攻擊技

能，而裝備笛子雖然無法攻擊，但多了一招逐漸回復體力的技能。大部分的樂師只會選

擇其中一種路線，因為角色的技能點數不夠兩種路線都點，裝備笛子的樂師可謂少之又

少，畢竟樂師本來就不容易單獨打怪，選了完全沒攻擊力的笛子，更不可能單打獨鬥，

需要回血技能的話，多組個醫仙職業便是。 

 

倪雲幽幽地道：「可是……笛好看。」 



 

看到對方這麼回，雲霓差點沒一頭撞在電腦螢幕上。 

早已將面膜拿下來的程迎曦，起身來到雲霓身邊，彎腰看著螢幕上的遊戲畫面問

道：「女俠，妳剛才不是說要去拯救小鮮肉，現在這是在做什麼，虐待路邊的小怪？」 

「剛剛不小心害他掉經驗值，我跟他一起打低等級的怪，好讓他也能分到經驗值。」

雲霓立即回應，但完全沒有停下一手按鍵盤、一手控制滑鼠的動作。 

她讓倪雲回城鎮去接了 NPC 給的任務，可以一邊蒐集怪物身上掉下的任務道具，

一邊打怪拿經驗值，才打了幾十分鐘而已，都還沒回報任務，倪雲就已經升了三級。雖

然倪雲沒半點攻擊力，只能在旁邊放些幫隊友加攻擊、防禦、速度的技能，但樂師有全

隊經驗加倍的技能，再加上她的劍仙都用群體攻擊，一次就能秒殺好幾隻低等級怪物，

所以倪雲的經驗值提升得飛快。 

「不是吧，妳還順便把人家拐來當徒弟了。」程迎曦看著小樂師頭上掛著的稱號寫

著「霓裳的徒弟」。 

「我們剛才經過拜師的 NPC 面前時，他自己說要拜我為師，反正徒弟這種東西多

了也沒壞處嘛！」回想起方才在遊戲裡和倪雲的對話，雲霓有些不好意思。 

她在「御劍」裡沒收過徒弟，剛才拜完師後，倪雲對她「師父、師父」地叫，害她

被叫得心都飄了起來，帶著他打怪升等級時就更加賣力了。 

原來自己是禁不起誇的那種人…… 

「妳這個新收的徒弟，名字跟妳挺有緣的，倪雲、雲霓，妳說這是不是命運的安排

啊？」程迎曦微瞇起眼，好笑地揶揄道。 

「命運安排讓他成為我的徒弟嗎？」雲霓知道程迎曦沒安好心，故意裝作聽不懂她

的話中含意。 

「呿，這有什麼好讓命運安排的，我多開幾個小號拜自己為師，也能讓自己徒弟滿

天下。既然妳要帶這個小樂師升等，那我只好自己去瘋狂殺怪、做任務升到七十級了，

我回自己房裡了，晚安。」 

「等等。」雲霓連忙喊住一隻腳已經踏出房門外的程迎曦。「我明天要去公司加班，

不在家。」 

「加班？我怎麼沒聽說。」程迎曦身為公司的行銷長，真要忙起來絕對比雲霓還忙，

但最近公司明明沒有特別忙碌，怎麼雲霓還要去加班？ 

「執行長說的，反正有加班費，就當賺一些玩遊戲的資金。」雲霓回道。 

她到 Former 工作兩個多月，不說沒在假日加班過，就連平日加班的次數都是五隻

手指頭數得出來，而且陌臨川也沒有明確地說明天到公司要做什麼，她自己也是一頭霧

水。 

「我聽說妳今天中午差點惹執行長生氣，沒事吧？」程迎曦那時候人還在外頭，沒

看到雲霓到底做了什麼事，是後來聽同事轉述，可是經過同事們的加油添醋，她聽到的

版本已經是—執行長快被惹怒，辦公室彷彿吹起一陣暴風雪。 

「沒有，執行長說休息時間想做什麼都可以，沒怪罪我。」雲霓一邊分神回答，一

邊已經順手殺了一隻地圖上剛生出來的小 Boss，深怕又害小樂師慘死一次。 



「我怎麼老是覺得執行長對妳特別好。」程迎曦喃喃自語，伸手撫摸自己小巧的下

巴。 

她是公司創業之初聘請的第三名員工，這半年來，她親眼見證了陌臨川雷厲風行、

毫不拖泥帶水的行事作風，還有永遠留不住的執行長祕書們。 

雲霓以前在一間小公司擔任祕書兼助理，但是以付出的勞力來看，福利和薪資都差

強人意，所以雲霓離職後，她才會問雲霓要不要到 Former，畢竟公司一直缺執行長祕

書…… 

一開始她還擔心自己這麼做反而是害了好友，畢竟就連她只要一想到那個跟冰山一

樣的執行長，她都覺得害怕，更何況是個性直、心思又單純的好友，但沒想到雲霓做得

得心應手，也沒被陌臨川的冷臉嚇跑。 

而且最近她還發現一件奇怪的事，陌臨川對待雲霓似乎特別……寬容？ 

唉，她也不曉得具體該如何形容，總之就是和其他人不太一樣。 

雲霓此時沉浸在帶徒弟打怪升級的世界裡，壓根沒聽見程迎曦最後碎碎唸了些什

麼，因為倪雲又升了一級，她這個負責勞動付出的師父莫名有成就感。 

第2 章 

隔天，雲霓準時在上班時間來到公司。 

辦公室有一扇小門和一扇大門，大門是自動門，平常大家都是從這裡進出，小門一

般來說都是鎖著的，可現在自動門一動也不動，毫無反應。她透過自動門的玻璃朝辦公

室裡頭看，裡面連個人影都沒有。 

這是什麼情況……執行長誆她？ 

「挺準時的。」 

一道不冷不熱的嗓音突然自頭頂傳來，雲霓沒有半點心理準備，嚇了一大跳，纖細

的肩頭用力抖了一下。 

她轉過身，先是聞到一股清香，她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但很好聞，讓人覺得很舒服，

接著她看到一堵厚實的胸膛，抬起頭後才看清背後靈的真面目。 

「執行長，早……」她才剛在心裡腹誹陌臨川，怎麼本人就突然出現了？老天爺根本

存心訓練她的膽子。 

而且他走路怎麼沒聲音啊？還有，他們之間的距離是不是太近了點？印象中她似乎

沒和他站得那麼近過，她的鼻子稍微往前一點就要碰到他的胸膛了。 

如果不和程迎曦那種模特兒身材比較，她的身高雖然算不上高䠷，但以女生來說也

不算太矮。可是現在近距離站在陌臨川面前，她突然覺得自己根本是小矮人，她的頭竟

然只到他的胸前，為了看清楚他的臉，仰頭仰得脖子都痠了。 

「很好，有把話聽進去。」陌臨川打量了下她今天的穿著，清冷的眸子裡寫著滿意

兩個字。 

雲霓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眼神悄悄往一旁飄去。 



她今天穿著一件白色的針織上衣，下身搭配一件水藍色的及膝毛呢裙，上頭還有雪

花的圖樣，很有冬天的氛圍，外面套著一件米白色大衣。現在都已經快十二月了，白天

依然有二十幾度，她穿裙子其實也不冷，甚至穿針織衫還嫌熱，要不是晚上氣溫都比較

低，她本來還不想穿大衣出門。 

其實她平時上班都是穿套裝，擔任陌臨川的祕書，偶爾要和他一起外出或是面對其

他合作夥伴，她的穿著代表著公司的門面，自然要比較正式、嚴謹一點。 

但陌臨川昨天特意在下班前交代她別穿得太拘謹，要她今天穿輕便一點就好，她也

不曉得他的輕便是什麼程度，乾脆就穿了平常的外出服出門。 

今天的陌臨川也不像平時上班一樣穿著剪裁合宜的襯衫西裝，而是穿著白色的高領

針織衫和深色長褲，外面搭著一件駝色的長大衣，這是她頭一次見到他穿得那麼休閒，

看起來比平常還年輕了幾歲。 

怎麼他們的穿著好像事先約好似的，搞得像情侶裝一樣……嚇！這個想法太可怕了。 

雲霓說服自己並不是因為他們有默契，而是冬天的衣服大多都是這幾種色系和款

式，才比較容易撞衫。 

「發什麼呆？」陌臨川抬手輕戳了下她的眉心。 

「啊？」雲霓被他的舉動驚得瞪大了雙眼。 

陌臨川竟然戳她的頭？！這個行為實在有損他平日清冷嚴肅的形象，而且被他指尖

碰過的地方似乎麻麻的，該不會是靜電吧？明明天氣不算很乾冷…… 

她的思緒不受控制地飄到奇怪的事情上頭，也因此再次陷入發呆狀態。 

「妳擋在門口，我要怎麼開門？」陌臨川眼底含笑，她傻愣愣的模樣讓他想伸手捏

捏她粉嫩的臉頰，但是他剛才只是輕輕戳了她一下，她的反應就這麼大，他不想讓她更

驚嚇。 

雲霓猛地回過神來，羞窘地往旁邊挪動身子，由於她沒有勇氣抬頭跟他對上視線，

也就沒發現他此時眼帶笑意的模樣。 

他掏出鑰匙打開小門，直接邁步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執……」雲霓連忙跨步跟上，矮人家一截就是這樣，他跨一步，她要跨兩步。 

「妳待在我的辦公室。」走在前頭的陌臨川丟出一句話，而後打開辦公室的燈，將

大衣掛在牆上的掛鉤上。 

「可、可是我的座位在外頭……」 

「今天只有我們兩人加班，就別浪費電了，妳在旁邊的沙發上坐著就好。」他朝她

伸出手，馬上就看到她又露出一臉困惑的模樣，只好解釋道：「把大衣脫下來，我幫妳

掛起來。」 

「不、不、不用了！我、我自己來就可以。」雲霓受寵若驚，不管怎麼說，都不應

該讓老闆替自己這個小員工服務，而且他突然這麼和善，她更害怕了。 

她脫下大衣掛在他的長大衣旁邊，一件米色、一件駝色，一件女性的、一件男性的，

明明是個很和諧的畫面，她卻沒來由感到詭異。 

而且他剛才說今天只有他們兩人加班，到底是要加什麼班啊？ 

「執行長，我要做什麼工作？」她吶吶地問道。 



「妳先在沙發上坐著，看妳要看書、玩手機都可以，有事情我會再叫妳。」陌臨川

已經打開電腦做起自己的事。 

這話聽得雲霓膽顫心驚，她當然不敢真的坐下來閒閒的玩手機，自動自發地拿起他

的陶瓷杯去幫他泡茶。今天早晨帶點涼意，但還算溫暖，通常在這種天氣和時間，他會

想喝熱紅茶。 

當她和陌臨川共事半個月後，她就已經摸透他喝茶的習慣，通常是依天氣、時間來

區別。 

她將裝有熱紅茶的陶瓷杯放在他辦公桌的右手邊，還在下方墊了個杯墊，她也順便

幫自己泡了一杯一樣的紅茶，靜靜地捧著馬克杯在一旁的沙發上坐下，等待他交代工作

給她。 

起初雲霓還戰戰兢兢的，結果等了老半天，他都沒有搭理自己，她都忍不住要懷疑

他是不是忘了辦公室還有個祕書的存在，後來她也放鬆了一點，想著反正也無聊，便拿

起手機看看新聞、滑滑手機版的「御劍」。 

手機版和電腦版的資料是互通的，但畢竟「御劍」是款畫面精細的網遊，要在手機

上呈現複雜畫面和操作目前是不可能的，所以手機版只能用來傳送訊息、在家園系統種

花種樹和掛網採集材料，基本上是方便玩家聊天和掛網用的。 

這種加班會不會太清閒了？何止清閒，她根本沒有工作可做，執行長會不會不給她

加班費啊？ 

雲霓又開始陷入兩難，這種情況到底該不該拿加班費呢？不拿，對不起在假日還早

起的自己；拿了，又對不起自己小小的良心。 

她玩了一會兒的手機遊戲，又從旁邊的書架上拿了本關於企業管理的書來看，明明

她大學唸的也是企業管理，怎麼書上的內容這麼艱深？是她離開學校太久，還是陌臨川

的書不是她這種資質普通的大腦能夠理解的？ 

翻了幾頁後，她一個字也沒看進腦袋裡，反倒眼皮開始打起架來，她只好用雙手拍

拍臉頰，努力撐著。 

平常她絕對沒這個膽子在陌臨川面前打瞌睡，都是昨晚不小心在「御劍」裡陪新徒

弟玩太久，比平常晚睡，今天一早起來就覺得自己沒睡飽。 

陌臨川一抬頭就發現她頻頻點頭，一臉明明想睡卻又不敢睡的模樣，便道：「妳可

以躺在沙發上睡一會兒。」若是他不說，恐怕她會一直死撐著。 

「不用、不用，執行長有沒有事情要我幫忙？」一聽見他清冷的嗓音，雲霓的瞌睡

蟲立刻被嚇跑，她馬上坐正，像個勤奮好學的學生。 

他沒有回答，起身從掛鉤上拿下兩人的大衣，幾步走到雲霓跟前，將兩件大衣都扔

到她身上，長的蓋在她身上，短的蓋在她頭上。 

「執行長？」雲霓眼前突然一暗，過了幾秒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他把大衣蓋在她臉

上了。 

「睏了就睡一下，鞋子脫了躺在沙發上睡比較舒服，我的大衣借妳當被子，妳自己

的外套當枕頭用。」他開始思考辦公室裡的沙發是不是缺幾塊抱枕。 



「我現在就可以工作……」她拿下蓋在頭上的大衣，原本說得中氣十足，但一看到他

居高臨下看著自己，馬上又虛了。 

「現在還沒有事情要讓妳做，妳待會兒沒精神工作才會給我找麻煩。這是上司的命

令，妳現在乖乖睡還能拿加班費，要不然就扣妳這幾個小時的加班費。」陌臨川知道什

麼招數對她有用，馬上搬出上司的架子來。 

「那執行長有事情要我做的話，馬上叫我起來。」雲霓說完，乖乖地將大衣折成長

方形，將短靴脫了，橫躺在長沙發上。 

雖然臨時做的枕頭睡起來硬了點，但也沒有其他選擇，光是能在執行長的辦公室睡

覺就已經是一件她作夢都想不到的事了。 

加班時間睡覺也能拿加班費？她還是第一次聽到，而且陌臨川竟然還把他的大衣借

給她當被子，他今天實在太反常了，一舉一動都讓她百思不得其解。 

鼻間傳來屬於陌臨川身上的氣息，雖然陌生，但她卻不覺得討厭，反而還感到很安

心，躺沒幾分鐘就緩緩進入夢鄉。 

她睡著前還想著，若是回去後告訴程迎曦執行長把外套借給她蓋著睡覺，程迎曦肯

定不相信…… 

 

 

「雲霓—起床。」 

原本睡得安穩的雲霓，在睡夢中感覺到有人在叫她，還有隻手在作怪，戳著她的額

頭，一直擾亂她。 

她擰著眉心，伸手揮了揮，想拍掉那隻手。 

「妳抓著我是什麼意思？」 

好聽的男性嗓音傳來，語氣中帶著無奈，雲霓努力回想聲音的主人是誰，陌臨川那

張如高山上冰雪的俊臉馬上躍入她的腦海中，她立刻嚇得睜開雙眼，澄澈的雙眸對上陌

臨川蘊含笑意的眼眸，她的大腦頓時當機。 

是不是睡傻，產生幻覺了？她竟然覺得陌臨川在笑，全球暖化連這座冰山都初融了

是嗎？ 

而她竟然還抓著他的手，不過他的手不像他給人的感覺那樣冰冷，反而相當溫暖。 

很明顯，方才在她額頭上惡作劇的兇手被自己抓個正著，可是她人小膽子也小，哪

敢質問陌臨川……做人是要有志氣沒錯，但是在他面前不適用。 

「對不起！我、我不小心睡太久了。」她連忙鬆開手，其實也不曉得自己究竟睡了

多久，反正先道歉就對了！ 

雲霓的職場座右銘：誰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發薪水的大 Boss。 

「中午了，我們去吃飯。」陌臨川有些不捨她小手的軟嫩觸感，但仍是收回了手，

拿起原本蓋在她身上的大衣，大衣被她睡得很暖和，還留有餘溫。 

「吃完午飯再回來嗎？」她的臉頰紅撲撲的，眨了眨仍有些迷濛的大眼問道。 

光是回想起來就覺得難為情，上司在工作，而她竟然在一旁蓋著他的外套呼呼大

睡，還把整個上午都睡掉了。 



這種天氣果然最好睡了，再加上室內開著暖氣，整個人暖烘烘的，直接成了瞌睡蟲

的培養皿。誰說人類不用冬眠，她覺得自己很需要，每到冬天就特別難從睡夢中醒來。 

「不回公司，下午要去別的地方。」 

「去哪裡？」 

「去了就知道，反正是工作，下午的工作才是今天加班的目的。」陌臨川沒有幫她

解惑的意思。 

「那、那上午叫我來做什麼……」雲霓覺得自己的膽子大了一丁點，即使很害怕惹他

不高興，但她真的很想知道原因，明明下午再來就可以了。 

「上司在公司加班，祕書卻在家裡逍遙，有這樣的道理嗎？」 

「呃，好像沒有。」他說的話好像很有道理，但她又覺得不太服氣。 

「明白就好，反正睡覺也有加班費可領，妳不吃虧。」陌臨川將她苦惱的神情盡收

眼底，可是他不會告訴她，其實他只是想叫她陪自己加班而已。 

一個人加班多無趣，就算她只是在一旁睡著，也讓他放鬆不少，還能藉機拐她出門，

一舉兩得。 

他發現自己真的很喜歡這個像小白兔一樣膽怯，但又可愛的祕書。 

以前他並沒有時間去喜歡一個人，甚至是去和他人交往，求學時期除了忙著學業，

又要忙著打工。他的雙親都是公務人員，薪資雖然不算低，但要供他出國念研究所還是

有些勉強，所以他必須自己賺取生活費。 

一開始是靠著打工和家教存錢，擁有了一些資金後，他便憑著對股票和期貨的敏銳

直覺讓錢滾錢、利滾利，不為金錢所煩惱後，他還是要忙著學業，畢業前夕和尹仲決定

一同創業，之後就開始忙著公司的事，他根本沒有空閒的時間和心力去談戀愛。 

若不是這陣子和雲霓相處，他不會知道原來自己也能夠去喜歡一個人，原來他不是

沒有時間去戀愛，而是沒遇到那個讓他產生戀愛心情的對象。 

不過他也漸漸發現，她對感情絕對比他想像中的還要遲鈍，甚至怕他怕得要命，如

果只是繼續維持上司和下屬的關係，她不僅不會意識到他的心意，更遑論喜歡上他。 

兩人的關係和相處勢必要做出一些改變，否則就算他有耐心等待也沒用，因為她根

本沒把他當成戀愛的對象。 

以他對雲霓的了解，不能夠太操之過急，只能慢慢增加兩人獨處的時間，引誘她卸

下防備，至少要先讓她覺得他是朋友，而不單純只是上司。 

「可是、可是我什麼都沒做……」雲霓覺得若是在公司呼呼大睡也算加班，似乎對不

起其他的同事。 

「妳若是不想要加班費也可以……」 

「我要！我要！」她連忙回應，但一說完後又恨不得挖個洞鑽進去，怎麼一不小心

就說出了真心話。 

「走吧，去吃飯。」陌臨川走在前頭，露出輕淺的笑意。 

他已經公器私用讓她來陪自己加班，自是不可能再用公司的公款支出這筆加班費，

不過他會用他自己的錢付給她，當然，這些事他是不會告訴她的。 

 



這是雲霓第一次和陌臨川一起吃飯，她本以為會緊張到食不下嚥，不過當她看到一

盤紅通通、熱騰騰的韓式炸雞擺在自己面前時，什麼害怕、矜持馬上就被拋諸腦後。 

陌臨川選了一間韓式料理店，正值中午用餐時段，店內座無虛席，不過他們很幸運，

才剛踏進店裡，就有一組客人用餐完畢準備離開。 

雲霓很喜歡吃韓式料理，尤其裹了特製醬汁的韓式炸雞是她的最愛，而且還要辣的

口味。 

陌臨川只淺嚐了一口便沒再碰了。他吃不慣太辣的食物，也很少吃韓式料理，不過

他知道她喜歡吃，想讓她吃得開心，反正他也能點一些不辣的料理。 

會知道她喜歡韓式料理是因為某次公司員工聚餐恰巧選了一間韓式料理店，而當時

她顯得格外興奮，也一樣一個人就解決了好幾塊炸雞，和一些為了形象而吃得小心翼翼

的女人形成鮮明對比。 

「執行長不吃辣？」雲霓吃得滿嘴、滿手都紅通通的，不過她也注意到陌臨川盤子

裡的炸雞只咬了一口就沒再碰過。 

「我不吃不是正好可以讓妳多吃點？」他夾了一片煎餅到她碗裡，接著也替自己夾

了一片。 

「那你剛剛怎麼不告訴我？這樣我就點不辣的口味了。」雲霓並沒有因此感到高

興，反而很內疚。 

「妳吃得高興就好，當做假日還叫妳加班的補償。」 

「兩個人一起吃飯，怎麼可以只有我吃得高興？當然要兩個人都吃得盡興，沒有人

會喜歡和朋友一起吃飯時，自己吃得開心，對方卻吃得痛苦，而且不一定要點全辣或全

都不辣的，像炸雞其實可以請店家做辣的和不辣的各半。」菜單上的炸雞有辣和不辣各

半的選項，不過她剛才問陌臨川時，他說都可以，由她決定。 

「照妳這麼說，我也算是妳的朋友嘍？」陌臨川的心裡因她的話而流淌過一股暖意。 

「呃，當、當然……」他在意的點太奇怪，害雲霓一時反應不過來。 

「下次我會注意的，喜歡吃的和不喜歡吃的都會先告訴妳，妳也一樣。」他的語氣

輕快不少，對她的回答很滿意。 

「嗯。」她呆愣地眨了眨眼，過了一會兒才察覺不對勁，等等，他說下次？還有下

次？！ 

「既然我們是朋友，私底下就不用喊我執行長了，叫名字就可以，我也不會叫妳雲

祕書，畢竟不是在公司，不必那麼拘謹。」陌臨川逮到機會就拐著她接受朋友之間的相

處方式。 

「嗯？」進展得太快，雲霓的腦迴路來不及跟上。 

執行長怎麼突然變得那麼和藹可親？有點難以消化，所以私底下要直接喊他陌臨

川？感覺會折壽啊…… 

若是其他的同事知道他私底下有這麼親切的一面，肯定會高興地再為公司賣命個十

年。 



他該不會是因為怕她被嚇跑才這樣吧？想想好像很有可能，畢竟之前的幾任祕書都

做不久，她已經是待最久的一個，可是直到現在，同事們還是很擔心她會承受不了壓力

辭職。 

其實他也不用刻意表現得很體恤下屬，他突然變得親切，反而更讓她害怕。她保證

不會隨便辭職，這樣可以嗎？ 

「別發呆了，快吃吧，我們待會兒還要去別的地方。」陌臨川見她露出一臉糾結的

模樣，不免有些哭笑不得，他只是要她喊自己的名字，她有必要露出一副遇到世紀難題

的模樣嗎？ 

「嗯，趕緊吃飯比較重要。」雲霓沒有糾結太久，因為她突然想到，其實她也沒什

麼機會和陌臨川私下相處，又何必自尋煩惱？再怎麼樣也不能跟炸雞過不去，冷了就不

好吃了。 

 

吃完午餐，雲霓坐上陌臨川的車，基於對他人格的信任，她相信他不會把自己拐騙

到荒郊野外去，所以即使不知道目的地，她也不覺得擔心，並未多問。 

她原本猜想可能是要去其他公司和合作夥伴會面，但她怎麼也沒想到他指的工作是

逛市集。 

也許在陌臨川早上說睡覺也算工作範疇時，她就應該想到加班的工作內容跟她平常

認知的不一樣。 

難怪他會說要穿得輕便休閒一點，如果他們一個穿得西裝筆挺、一個穿著 OL 套裝，

把逛市集搞得像在工作一樣，怎麼想都很惹眼，更遑論陌臨川出眾的外表就像從電視裡

走出來的明星，至於她嘛……大概就是經紀人或是助理吧。 

「前任二手物拍賣市集。」雲霓站在市集的看板前，唸出了上頭的活動名字。 

她以前也聽過這個市集，性質和 Former 很像，不過久久才舉辦一次，而公司的網

路平臺則是隨時都可以販售和購買。 

「市場調查。」陌臨川看了她一眼，回道。 

其實 Former 的創立就是起源於這個市集，他覺得販賣的商品很特殊，但若是只能

在一年舉辦一次的市集上販賣有些可惜，便決定創立提供商品販售的網路平臺，也認為

新興產業會是個商機。 

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Former 成立半年，規模和收入都已經成長數倍，而今

天特意來逛市集，除了市場調查之外，還要看看這個市集值不值得合作。 

前陣子這個市集的主辦單位向 Former 提出合作邀約，認為對雙方都有益處，但他

仍保持觀望態度，畢竟對方提出的合作方案太過簡略，若是合作後的成效不彰，不如一

開始就回絕對方，省得浪費人力、物力、時間和金錢。 

雲霓顯得很興奮，她平常就很喜歡逛市集，尤其是二手市集或原創市集之類的，就

像在挖寶一樣，總是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 

她像隻放飛的小鳥一樣想趕緊到處逛逛，可是又突然想起身旁的男人是自己的上

司，搶著走在自己老闆面前似乎不太對。 



「執行長……我是說，陌……陌臨川，你先走。」雲霓在他冷峻的視線下連忙改口，

可是直接喊他的名字讓她真的好不習慣。 

「這裡沒有執行長，妳不用顧慮我，雖然是為了工作，但我們是私下來的，不適合

太過張揚，要表現得像一般人在逛市集一點。」於公是如此，於私……他希望她不要老是

把他當成上司，一直恭恭敬敬地對待。 

「好。」她一面回應，一面想著她平常逛市集都是什麼模樣來著？ 

這個市集的人潮和攤位都比預想的還多，因此顯得有些擁擠，有些地方甚至是被人

潮推著走的。 

陌臨川微蹙著眉，動線和攤位的間距規劃得太糟糕了。 

他不著痕跡地將手繞過身旁矮自己一截的雲霓，輕放在她的肩上，將她護著，避免

兩人被人潮沖散，也避免她一直被人碰撞。 

「謝謝。」雲霓覺得自己快被擠成肉餅了，剛才身後突然有人推了她，害她差點就

往前撲跌，幸好陌臨川及時穩住她。 

這種時候就很羨慕像他這樣超出平均值的身高，不用和其他人一起爭搶著呼吸下方

的空氣。 

此刻她整個人都貼在陌臨川身上了，雖然減少了和陌生人的碰撞，卻增加了兩人的

身體接觸，她可以清楚聞到從他身上傳來的清雅淡香，不由得面頰一熱。 

她記得他很討厭和別人有過多的肢體接觸，雖然他並沒有這麼說過，是她自己觀察

出來的，每次只要電梯裡的人稍微多一些，他便寧願等下一班或是走樓梯，也不願人擠

人。 

由此可見，陌臨川還是挺體恤下屬的，看出了她的難處，忍受自己不喜歡的事，如

此幫她。 

看不出來一向冷冰冰的陌臨川還會有這麼暖男的行為，不錯不錯。 

在他的保護下，兩人一連逛了好幾個攤位，只要看到感興趣的東西，雲霓都會停下

腳步看看，但也還沒看到真正想買的商品，而她逛得起勁，就忘了自己和他貼得近的這

件事。 

「等等。」走著走著，雲霓的目光又被一旁的攤位給吸引，她目不轉睛地看著一條

造型別緻的銀製手鍊。 

「小姐，喜歡這條手鍊嗎？喜歡可以試戴看看。」攤主是個畫著精緻妝容的年輕女

子，她親切地招呼道：「你們是情侶嗎？看起來好登對。」攤主看陌臨川將手搭在雲霓

肩上，舉止親暱，兩人又穿著風格和色系相似的服裝，自然這麼以為。 

「欸？不……」雲霓倒抽了口氣，這個誤會有點驚悚啊！ 

攤主沒有給雲霓解釋的機會，逕自開始介紹商品，「這條手鍊是知名銀飾品牌的商

品，品牌證明和附贈的拭銀布都在。這是我前男友送的，樣式好看，但不太適合我，所

以沒戴過幾次，我和前男友已經分手了，留著也沒用，如果妳喜歡的話，一千元賣妳就

好。」 

若是到專櫃買，這條手鍊將近萬元，但攤主只想趕緊出清前任情人送的東西，也不

在意是否賠本，反正本來就不是自己花錢買的。 



「真的嗎？」雲霓喜出望外，這條手鍊她之前就在專櫃看過，覺得很喜歡，但礙於

價格太過高昂，衡量過後認為沒必要花太多錢買奢侈品，就放棄了。 

一張小藍就能買到自己喜歡的名牌飾品，雖然是二手物，但保存得很好，跟新品沒

兩樣，這讓雲霓很心動。 

「不好意思，我們待會兒還有事。」陌臨川的眼神暗了幾分，說完後拉著雲霓離開

了攤位，留下一臉錯愕的攤主。 

「我想買那個……」雲霓本來都想掏錢買下手鍊了，結果硬生生被他帶開，眼看手鍊

離自己越來越遠，她忍不住出聲抗議。 

「不買。」男人聲音低沉，不理會她的抗議。 

「為什麼？」她是花自己的錢，又不是讓他買單，憑什麼不能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種東西是賣牌子的，品質根本不值那個價。」 

「人家還有賣設計好嗎？」雲霓不服氣。 

「妳現在看著覺得好看，但後續保養起來麻煩，妳之後還要拿回原公司保養又是另

一筆開銷。」陌臨川說得頭頭是道，看似不含任何私人情緒，好像完全是為了她著想，

才幫她理性分析利弊。 

「好像有道理……」她被他三言兩語就說服，也開始覺得沒那麼想買了。 

執行長竟然這麼為她著想，太令人感動了。 

他見她不再堅持，暗自鬆了口氣，他其實很擔心被她發現自己居心不良。 

 


